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創新創業社/會組織章程
民國101年07月01日社員大會通過

民國101年09月01日課外活動組備查

民國112年04月25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1章 總則
(社團名稱)

第1條 本社全名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創新創業社」，簡名為「創創社」（以下簡稱本

社）。

本社英文名稱為「NYCU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lub」
(法源依據)
第2條 本社依據「國立陽明交通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設立。

(社團宗旨)
第3條 本社宗旨為以提升「創新能力」與「創業精神」為主軸，透過創造及創新思緒引

導、邏輯思考能力、創業想法交流等社課培育社員。
(社團地址)

第4條 本社社址於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2章 社員
(入社資格)

第5條 凡本校正式註冊學生並認同本社宗旨，經入社手續成為本社社員。
(資格喪失)

第6條 社員如有下情形者喪失社員資格，已繳之社費不予退還。(可自行增加修改)
1、 休、轉、退學喪失本校學生資格者。

2、 違反本社規定或未盡義務者，經社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3、 社員於一個月前以書面敘明理由自行退社者。

第3章 會員之權利義務
(會員之權利)

第7條 凡本社社員均享有下列權利：(可自行增加修改)
1、 行使表決、選舉罷免權。

2、 擔任本社幹部以上職位。

3、 優先參加本社各項活動。
(會員之義務)

第8條 凡本社社員均應盡下列義務：(可自行增加修改)
1、 參加本社各項活動。

2、 維護社團財產器材。

3、 遵守本社相關規定

4、 遵行社內會議決議。

5、 維護社辦整潔。

6、 如期繳交社費。

第4章 會議
(社員大會組成)

第9條 社員大會由全體社員組成，為本社最高權力機構。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可
自行增加修改)
1、 變更本社組織章程。

2、 社長選舉及罷免。



3、 議決社團財物處分。

4、 議決社團之解散。

5、 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社員大會召開)
第10條 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由社長召開之；必要時得由全體社員二分之

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社員大會臨時會議。
(社員大會決議)
第11條 一般提案應經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

過；重大提案應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後通過。
(幹部會議組成)
第12條 幹部會議由社長、副社長及幹部組成，職權如下：(可自行增加修改)

1、 擬定年度活動計畫。

2、 幹部推選。

3、 活動討論及決議。

4、 日常事務及社員大會決議事項執行
(幹部會議決議)
第13條 幹部會議應有全體幹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幹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

過。
(重大提案)
第14條 有關本社之重大提案原則如下：(可自行增加修改)

1、 組織章程變更。

2、 社團名稱屬性變更

3、 社長、副社長選舉、罷免。

4、 幹部推選罷免

5、 社團之解散。

6、 三分之二以上社員連署之提案。

第5章 組織與職掌
(社長)
第15條 本社置社長一人，社長對外代表社團，對內綜理社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

社長經社員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社員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選出，

罷免亦同；若下任社長未達當選門檻或無人參選得由現任社長指派或由現任

幹部推選。

社長任期一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連選得連任一次，非經課外活動組同

意不得同時擔任本校兩個(含)以上社團負責人。

社長得於每學期末改選，學期間如遇特殊情形，懸缺得暫由副社長或指定幹

部代行職務。
(副社長)
第16條 本社置副社長1人，協助社長處理社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

副社長經社員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社員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選出

，罷免亦同；若下任副社長未達當選門檻或無人參選得由新任社長指派或由

新任幹部推選。

副社長任期一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連選得連任一次。

副社長得於每學期末改選，學期間如遇特殊情形懸缺得暫由社長或指定幹部

代行職務。



(社團幹部)
第17條 本社置下列各部，每部置幹部1人，由社長指派或社員推選，各部職權如下：

1、 社 長：組織統籌、制定社團目標規劃與方針

2、 副社長：各組統籌、緊急應變處理

3、 秘書長：社團組織、營運系統規劃

4、 財務長：規劃社團金流、學期預算

5、 人才長：規劃社員招募，及追蹤社員參與、學習的狀態

6、 公關長：接洽外圍組織、單位，找尋潛在合作對象

7、 資訊長：協助社團資料進行數位化管理與流程優化

8、 活動幹部：協助社團活動、常態社課的舉辦與優化

9、 課程幹部：協助培訓社課的課程統籌與製課規劃

10、 人資幹部:協助了解社員參與狀態，擬定社員成長路徑

本社為維持社務順利發展，經幹部會議認可，得增減本條所列之部門。

幹部任期一學期(8月1日至1月31日、2月1日至7月31日)，連選得連任。
(無給職說明)
第18條 本社社長、副社長及所有幹部除經社員大會決議外原則上皆為無給職。
(指導老師)
第19條 本社得依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施行細則」聘請校內外指導老師一人，

聘期一學期(8月1日至1月31日、2月1日至7月31日)，費用按學校標準給付，

並由學校逕付指導費用，其條件如下: (可自行增加修改)
1、 具公私立教師資格。

2、 熱心公益深得人心。

本社指導老師職權如下(可自行增加修改)
1、 協助社團經營運作。

2、 指導社員技能提升。

第6章 財務
(經費來源)
第20條 本社經費來源如下：(可自行增加修改)

1、 社費：社費每學期初收取一次，金額新台幣0元。

2、 學校補助：依據本校經費補助原則規定。

3、 企業贊助。

4、 活動收入。

5、 其他收入。

經費由財務部收取管理，學期末需公告全體社員該學期經費收支狀況。
(社團帳戶)
第21條 本社之帳戶設立於陽明交通大學郵局，戶名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創新創業

社洪廷綱」。

第7章 變更解散
(章程變更)
第22條 社團章程或社團名稱變更，應經社員大會之決議，由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社團解散)
第23條 本社解散應由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連署召開臨時會議或社長召開社員

大會決議；前述會議應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始成立。



本社如未通過本校社團評鑑之標準，視同解散。
(財物處分)
第24條 關於本社解散後社團財物之處理事項，準用中華民國關於法人之規定或以

下列原則進行處分：

1、 社費(可自行增加修改)
1. 捐助予國內立案的社團法人團體。

2. 經社員大會決議，將餘額均分發還予現任社員。

2、 財產(可自行增加修改)
1. 屬學校所有之財產應予以清點並歸還課外活動組，遺失需照價賠

償。

2. 屬本社之財產得捐助予國內立案的社團法人團體或逕行回收。

第8章 附則
(訴願程序)
第25條 社團或社員如對社內決議有疑慮或不服者，得向本校學生聯合會提起訴

願。
(法律位階)
第26條 本社團章程內容若與本國法律或本效法規牴觸者無效。
(生效規定)
第27條 本社團章程經社員大會同意，送本校課外活動組備查後通過，修正時亦同。



組織章程修正對照表
1、 提案原由：

2、 修正日期：

3、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促進生育保健、確

保懷孕婦女及胎兒之健康

及安全，特制定本法。

第1條 為實施優生保健，提

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健康

及增進家庭幸福，特制定本

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

關法律之規定。

1、
2、


